
附件1

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
申请书

	企业名称
（品牌授权总部或分支机构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
	

	法定代表人
	

	经营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管理总部
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所属区域
	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

	
	
	

	

	现有省内分支机构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所属区域
	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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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现有门店基本情况

	可附页（体现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所属区域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）

	申请项目

	主体业态
	

	经营项目
	

	流程布局
	分     种类型，具体如下：（可附页）

	申请材料
	（可附页）
（一）《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申请书》；
（二）福建省内10家（含10家）以上直营门店名录； 
（三）食品连锁经营企业统一运营管理情况说明； 
（四）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；
（五）门店标准化经营项目清单； 
（六）门店标准化流程布局和设施设备示意图； 
（七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食品连锁经营企业经营条件、主体业态、经营项目或流程、布局发生变化，需继续保留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条件的，应当重新申请评审。

	承诺申明

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本司承诺不存在以下情形：
1.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门店近两年内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的；
2.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门店因违反相关规定，被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；
3.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门店因发生食品安全舆情事件，被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；
4.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门店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；
5.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门店近两年因存在食品安全严重违法行为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。

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备注：本申请书所称“食品连锁经营企业”，指在福建省内使用统一品牌、以食品经营为主营收入的食品经营企业；新开办的加盟门店不适用评审承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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